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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名

，

亲自出席董事

９

名

，

公司监事

、

高管列席了会议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

、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祁玉民先生主持

，

审议并通过了下述议

案

：

（

注

：

下述有关独立董事的议案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为前提

。）

１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鉴于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即将任期届满

，

经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

，

推荐祁玉民

、

王世平

、

汤

琪

、

雷小阳

、

沈毅

、

池冶

、

翟锋共七人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推荐沈品发

、

杨建文

、

王丽

然

、

陈晓利共四人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董事会推选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程序符合

《

公司章程

》

的

有关规定

，

被提名的董事候选人具备

《

公司法

》

等法律法规和

《

公司章程

》

关于董事任职资格和条

件的有关规定

，

拥有履行职责所应具备的能力

，

因此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附件

１

：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附件

２

：

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附件

３

：

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２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为子公司担保计划的议案

；

为确保公司经营发展中的资金需求

，

经审议

，

董事会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贷

款担保额度人民币

２２．１２

亿元

，

具体为

：

接受担保企业 担保额度

（

万元

）

接受担保企业 担保额度

（

万元

）

合肥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１９２００

上海申华晨宝汽车有限公司

＊ １５０００

芜湖宝利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１４０００

上海明友泓福汽车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０００

重庆宝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苏州华禧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６００

宜兴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６０００

四川明友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 ３５００

南京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１２５００

绵阳明友华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５００

沈阳华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１５５００

乐山明友联合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５００

慈溪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７０００

南通欧亚车业有限公司

＊ ６００

东阳市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重庆富华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淮北融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云南风帆明友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３８００

宿州融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上海华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

＊ １０００

宣城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上海丽途汽车维修服务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合肥宝利丰二手车销售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上海申华专用汽车有限公司

＊ １３０００

蚌埠宝利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４０００

湖南申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３２０００

马鞍山新宝融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 ３０００

太仆寺旗联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０

合计

２２１２００

注

：

其中标注

“

＊

”

的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或可能超过

７０％

的子公司

。

加上公司存续中的贷款担保余额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的综合担保计划为

３４．９７

亿

元

。

同时

，

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总裁在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内

，

批准对子公司

（

含其下属公

司

）

的贷款提供担保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股东大会批准之后对在

２０１２

年内及公

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前发生的相关担保均有效

。

３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经审议

，

董事会同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具体安排如下

：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２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

（

星期五

）

上午

９

：

３０

３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星期五

）

４

、

会议地点

：

上海市新华路

１６０

号上海影城六楼第三放映室

（

新华路番禺路路口

，

乘公交

４８

、

７２

、

７６

、

１１３

、

５７２

、

９１１

、

９４５

、

９４６

路均可到达

）。

５

、

会议方式

：

现场召开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１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否

２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

否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为子公司担保计划的议案

；

否

（

三

）

会议出席对象

１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

（

星期五

）

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

，

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

授权

委托书附后

），

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

年审会计师等

。

（

四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方式

：

股东可现场登记

，

也可通过信函或传真登记

。

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

东大会的必要条件

。

法人股东请持法人股票帐户卡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须加盖公章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须

加盖公章

）、

出席人身份证前往登记

；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

，

提交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

；

委托他人登记或出席会议的

，

须持有股东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

、

股东本人身份证及股票帐户

卡

，

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股东也可在规定时间内以传真方式办理参会登记

（

传真件

上请注明

：

股东姓名

、

股东帐号

、

持股数

、

通讯地址

、

通讯邮编

、

联系电话

），

但会议当天须出示本人

身份证和股票帐户卡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

（

星期二

）

０９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

３

、

登记地点

：

长宁区东诸安浜路

１６５

弄

２９

号纺发大楼

４

楼

“

唯一软件

”（

近江苏路

，

地铁

２

号

线

，

公交

０１

路

、

６２

路

、

５６２

路

、

９２３

路

、

４４

路

、

２０

路

、

８２５

路

、

１３８

路

、

７１

路

、

９２５

路均可到达

）。

（

五

）

注意事项

：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与会股东的食宿与交通费均自理

。

为依法开好股东

大会

，

公司将严格执行市金融办和市证监局有关通知精神

，

不向与会股东发放任何形式的礼品

。

（

六

）

会议咨询

：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秘书处

电话

：（

０２１

）

６３３７２０１０

，

６３３７２０１１

传真

：（

０２１

）

６３３７２８７０

附

：

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单位

）

出席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

使表决权

。

委托人签名

（

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单位

印章

）

受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表决议案

：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⑴

选举祁玉民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⑵

选举王世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⑶

选举汤琪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⑷

选举雷小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⑸

选举沈毅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⑹

选举池冶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⑺

选举翟锋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⑻

选举沈品发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⑼

选举杨建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⑽

选举王丽然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⑾

选举陈晓利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

、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

⑴

选举于淑君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⑵

选举胡春华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３

、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为子公司担保计划的议案

。

注

：

１

、

请在

“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任意一栏内打

“

√

”，

如股东不作具体指示

，

视为股东受托人

可按自己意愿表决

；

２

、

授权委托书剪报

、

复印有效

；

３

、

法人股东委托书需加盖公章

。

特此公告

。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附件

１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董事候选人简历

祁玉民 男

，

１９５９

年出生

，

工商管理硕士

，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

曾任大连重工起重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

、

总经理

；

辽宁省大连市副市长

。

现任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

总裁

、

党组副书记

；

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

、

总裁

；

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

；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董事

；

沈阳兴远东汽

车零部件有限公司董事长

；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

职

。

王世平 男

，

１９５７

年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曾任一汽

—

捷克塞尔汽车空调有限公司总经

理

；

富奥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规划部部长

；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现任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

、

党组成员

；

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

。

汤琪 男

，

１９６７

年出生

，

工商管理硕士

，

律师

。

曾任上海申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现上

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法律顾问

；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董事会秘书

；

上海申华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

董事会秘书等职

。

现任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总裁等职

。

雷小阳 男

，

１９５７

年出生

，

工商管理硕士

。

曾任辽宁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

；

辽宁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筹备组成员

；

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

首席财务官

；

沈阳华

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董事

、

财务总监

。

现任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

、

党组成员

；

华晨中国汽车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董

事

；

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

、

财务总监

；

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董事

；

上海申华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

。

沈 毅 男

，

１９６３

年出生

，

工商管理硕士

，

高级工程师

。

曾任沈阳汽车制造厂检验处处

长

；

金杯通用汽车公司网络开发部部长

；

金杯贸易总公司副总经理

；

金杯通用汽车公司销售总监

；

华晨金杯销售公司销售部部长

、

副总经理兼产品规划部部长

；

华晨汽车销售公司总经理

。

现任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等职

。

池冶 男

，

１９６３

年出生

，

硕士

。

曾任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中华项目

总指挥

）；

中国航天华晨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

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销售

公司总经理

，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现任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常务副总裁等职

。

翟锋 男

，

１９６７

年出生

，

工商管理硕士

，

律师

，

企业法律顾问

。

曾任上海申华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

法律部部长

；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现任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董事会秘书

、

副总裁

；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等

职

。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

沈品发 男

，

１９５１

年出生

，

本科学历

，

律师

。

曾任上海高级人民法院资产评估顾问

；

上海

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２００６．６．３０

———

２００７．５．２３

）；

上海师范大学资产管理学院院长

、

教

授

。

现任上海师范大学调研员

，

资产评估

、

房地产评估评审专家

；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等职

。

杨建文 男

，

１９５２

年出生

，

经济学博士

，

研究员

，

博士生导师

。

曾任

《

上海经济研究

》

杂志

社主编

；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任

；

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

；

上海市国有资产规划

投资委员会常任委员

；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

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

副所长等职

。

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

、

党总支书记等职

。

王丽然 女

，

１９５１

年出生

，

本科学历

，

注册会计师

。

曾任财政部财政杂志社

《

财务与会

计

》

编辑部主任

；

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综合司法规处处长

；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副秘书长

；《

中国

注册会计师

》

杂志总编

；

期刊中心主任

；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党委副书记

、

顾问

。

现任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大中华区战略发展总监

；

天津财经大学兼职教授等职

。

陈晓利 女

，

１９５１

年出生

，

大专学历

。

曾任江苏省化肥工业公司工程师

、

副总经理

；

江苏省金仓投资公司总经理

。

附件

２

：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辽宁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现提名 沈品发

、

杨建文

、

王丽然

、

陈晓利 为上海申华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

、

教育背景

、

工作经历

、

兼任职务等情况

。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

（

参见该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

提名人认为

，

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

与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

，

具体声明如下

：

一

、

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

，

熟悉相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

件

，

具有五年以上法律

、

经济

、

财务

、

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二

、

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

、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

（

一

）《

公司法

》

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

（

二

）《

公务员法

》

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

三

）

中央纪委

、

中央组织部

《

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

离

）

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

基

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

、

独立监事的通知

》

的规定

；

（

四

）

中央纪委

、

教育部

、

监察部

《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

关于高校领导班子

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

五

）

中国保监会

《

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

》

的规定

；

（

六

）

其他法律

、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

三

、

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

，

不属于下列情形

：

（

一

）

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主要社会关系

（

直系亲属是指配

偶

、

父母

、

子女等

；

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

、

岳父母

、

儿媳女婿

、

兄弟姐妹的配偶

、

配偶的兄弟

姐妹等

）；

（

二

）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

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

（

三

）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

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

四

）

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

（

五

）

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

、

法律

、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

、

各级复核人员

、

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

、

合伙人及主

要负责人

；

（

六

）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

事

、

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

、

监事或者高级管

理人员

；

（

七

）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

八

）

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

四

、

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

（

一

）

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

二

）

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

（

三

）

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

（

四

）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

，

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

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

（

五

）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

五

、

包括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

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

过五家

，

被提名人在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

六

、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

指引

》

对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

、

完整和准确

，

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

，

本提名人完全

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

特此声明

。

提名人：辽宁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

附件

３

：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 沈品发

、

杨建文

、

王丽然

、

陈晓利

，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提名人 辽宁正国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提名为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

本人公开声明

，

本

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

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担任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性的关系

，

具体声明如下

：

一

、

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

，

熟悉相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

具有五年以上法律

、

经济

、

财务

、

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

二

、

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

、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

（

一

）《

公司法

》

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

（

二

）《

公务员法

》

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

三

）

中央纪委

、

中央组织部

《

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

（

离

）

休后担任上市公司

、

基

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

、

独立监事的通知

》

的规定

；

（

四

）

中央纪委

、

教育部

、

监察部

《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

》

关于高校领导班子

成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

（

五

）

中国保监会

《

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

》

的规定

；

（

六

）

其他法律

、

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

三

、

本人具备独立性

，

不属于下列情形

：

（

一

）

在上市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主要社会关系

（

直系亲属是指配

偶

、

父母

、

子女等

；

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

、

岳父母

、

儿媳女婿

、

兄弟姐妹的配偶

、

配偶的兄弟

姐妹等

）；

（

二

）

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

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

（

三

）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上市公司前五名股

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

四

）

在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

（

五

）

为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

、

法律

、

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

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

、

各级复核人员

、

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

、

合伙人及主

要负责人

；

（

六

）

在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担任董

事

、

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

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

、

监事或者高级管

理人员

；

（

七

）

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

（

八

）

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

四

、

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

（

一

）

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

（

二

）

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

（

三

）

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

（

四

）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

，

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

占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

（

五

）

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

，

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

五

、

包括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在内

，

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

家

；

本人在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

六

、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

引

》

对本人的独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

，

保证上述声明真实

、

完整和准确

，

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

导成分

，

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

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

本人承诺

：

在担任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

将遵守法律法规

、

中国证监会

发布的规章

、

规定

、

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

，

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

，

确保

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

，

作出独立判断

，

不受公司主要股东

、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

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

本人承诺

：

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

，

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

起

３０

日内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

特此声明

。

声明人：沈品发、杨建文、王丽然、陈晓利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５３

证券简称：申华控股 编号：临

２０１２

—

０６

号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

，

实到监事

５

人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于淑君女士主持

，

审议并全票通过了

《

关于

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

鉴于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即将任期届满

，

经公司监事会研究决定

，

同意公司第一大股东辽宁

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提案

，

推荐于淑君女士和胡春华女士

（

简历见附件

）

作为公司第九届监

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

，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特此公告

。

附

：

股东监事候选人简历

于淑君 女

，

１９５７

年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高级会计师

。

曾任辽宁信托投资公司证券总部总

会计师

、

副总经理

；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财务审计总部副总经理

。

现任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

；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

金杯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等职

。

胡春华 女

，

１９６７

年出生

，

大专学历

，

高级会计师

、

中国注册税务师

。

曾任沈阳轮胎总厂

财务处成本会计

、

税务会计

、

分厂财务负责人

；

美国独资沈阳秀丽口宝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

中外

合资沈阳新光华晨汽车发动机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

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财务核算部高

级经理

；

铁岭华晨橡塑制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现任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部长

；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

金杯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等职

。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9

2012

年

3

月

7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606

证券简称：大连电瓷 公告编号：

2012-010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

、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称

"

公司

"

）

第一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2

年

3

月

6

日上午

9:00

时

，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表决相结合方式召开

。

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2

月

28

日以书面送达

、

电子邮件及电话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12

名

，

实际参会董事

12

名

。

其中

，

独立董事王黎明以通讯表决方式参加会议

，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桂雪先生召集和主持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及

《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二

、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经过审议

，

通过了

《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

（

一

）

表决结果

：

同意

12

票

，

弃权

0

票

，

反对

0

票

；

（

二

）

审议决定聘任窦刚先生

、

杨保卉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

聘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

（

三

）

本次提名的副总经理候选人

，

已经通过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

；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

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

三

、

备查文件

1

、《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

2

、《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

特此公告

。

附件

：《

窦刚先生简历

》、《

杨保卉女士简历

》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6

日

窦刚先生简历

窦刚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1980

年

8

月出生

，

大学本科学历

，

助理工程

师

，

中共党员

，

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

2003

年毕业于大连轻工业学院无机非金属材料专

业

，

2005

年

3

月至

2009

年

2

月

，

任大连电瓷有限公司检查处副处长

；

2009

年

2

月至

2009

年

9

月

，

任大连电瓷集团有限公司质量检查部副部长

；

2009

年

9

月至

2009

年

11

月

，

任大

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质量检查部部长

；

2009

年

11

月至今

，

任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

。

窦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

与公司现任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与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也未曾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和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杨保卉女士简历

杨保卉女士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1979

年

3

月出生

，

大学本科学历

，

助理经济师

，

中共党员

，

现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

2002

年毕业于辽宁工学院国际贸易专业

，

2006

年

9

月至

2009

年

2

月

，

任大连电瓷有限公司出口处副处长

；

2009

年

2

月至

2009

年

9

月

，

任大连电瓷集团有限

公司国际营销部副部长

；

2009

年

9

月至今

，

任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

国际营销

部部长

。

杨保卉女 士 未持有 公司 股份

，

与 公 司 现 任 董 事

、

监 事

、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之 间 不 存 在 关

联 关系

；

与持有公司百分 之五 以上股 份的 股东

、

实 际控 制人 之间不 存在 关联 关系

；

也 未

曾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

不 存在

《

公司法

》 、 《

公司 章程

》

和

《

深圳 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

情形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５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

《

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文件的规

定

，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已与保荐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

简称

“

光大证券

”）、

浙江东南建筑膜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南膜材

”）

及相关专户银行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９

日签订了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

协议内容请详阅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０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巨潮资讯

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２－００２

）。

一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增加存储收益

，

公司和东南膜材与中国工商银行杭州萧山支

行

、

中国银行杭州萧山支行及光大证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签订了

《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之补

充协议

》。

二

、

公司

、

东南膜材与中国工商银行杭州萧山支行及光大证券四方经协商

，

达成

《

募集资金

四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

主要条款如下

：

（

１

）

东 南 膜 材 已 在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杭 州 萧 山 支 行 开 设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

账 号

：

１２０２０９０１２９９００５９３２８７

）。

该专户仅用于东南膜材年产

９

万吨新型建筑钢结构膜材建设项目募集

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东南膜材现将该专户中的部分募集资金以七天通知存款方式存放

。

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

存入方式 帐号 存款金额

（

万元

）

存入日期

７

天通知

１２０２０９０１１４１０００５４５３２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２－２－２

东南膜材承诺上述定期存款不得直接支取资金

，

也不得向专户之外的其他账户划转资金

。

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

并通知光

大证券

。

东南膜材如需支取资金

，

上述定期存款必须先转入专户

，

并及时通知光大证券

。

上述定

期存款不得用于提供质押

。

（

２

）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萧山支行为东南膜材开办协定存款业务

，

并与东南膜材签署相关

《

协

定存款协议

》，

协议有效期为一年

。

协定存款账户存款按照协定存款利率计息

。

东 南 膜 材 在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杭 州 萧 山 支 行 开 立 的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

账 号 为

：

１２０２０９０１２９９００５９３２８７

）

拆分为结算账户和协定存款账户

（

账号为

：

１２０２０９０１１９９００１３９４０８

）。

双方

约定

，

账号为

１２０２０９０１２９９００５９３２８７

的募集资金专户中结算账户的基本存款额度为人民币

５０

万

元整

，

结算户存款余额低于基本存款额度时

，

自动以协定账户存款补足该额度

，

结算账户按照单

位活期存款计结息规则计息结息

，

协定账户存款以人民银行公布的协定存款利率计息

。

三

、

公司

、

东南膜材与中国银行杭州萧山支行及光大证券四方经协商

，

达成

《

募集资金四方监

管协议之补充协议

》，

主要条款如下

：

东南膜材已在中国银行杭州萧山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账号

：

４０１３６０３９３５９７

）。

该专户

仅用于东南膜材年产

９

万吨新型建筑钢结构膜材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不得用作其

他用途

。

东南膜材现将该专户中

１４

，

０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

，

开户证实书明细如下

：

存入方式 定期存款帐号 存款金额

（

万元

）

存入日期 证实书编号

６

个月定期存款

３７６６６０４６６３０９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２０ ２１７０５４６

６

个月定期存款

３７６６６０４６６３０９ ５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２０ ２１７０５４８

３

个月定期存款

３７６６６０４６６３０９ ４０００ ２０１２－０１－２０ ２１７０５４７

东南膜材承诺上述定期存款不得直接支取资金

，

也不得向专户之外的其他账户划转资金

。

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

并通知光

大证券

。

东南膜材如需支取资金

，

上述定期存款必须先转入专户

，

并及时通知光大证券

。

上述定

期存款不得用于提供质押

。

四

、

公司

、

东南膜材与专户银行及光大证券签订的原

《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

中的规定

，

保

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募集资金专户享有的调查

、

查阅等监督权力

，

同时

扩展至上述定期存款账户

。

五

、

补充协议为原

《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

与原

《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

协议

》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

六

、

协议未尽事宜

，

参照

《

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

的约定及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

深圳

证券交易所之规定执行

。

特此公告

。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601169

证券简称：北京银行 公告编号：临

2012-05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与桑坦德消费金融公司达成初步战略合作意向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过协商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全资子公司

--

北银消费金融有限

公司

（

以下简称

"

北银消费

"

）

与桑坦德消费金融公司初步就战略合作的主要条款达成一致

。

但目前双方尚未签署正式协议

，

协议其他条款尚需进一步洽谈

，

且协议的最终生效还须履行

双方内部审批程序以及获得相关监管机构的批准

，

因此上述事宜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一

、

合作双方情况

1

、

北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

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主要经营业务包括为中国境内居民

、

个人提供以消费为目的的无担保贷款等

。

2

、

桑坦德消费金融公司

：

系西班牙桑坦德银行有限公司的子公司

，

是西班牙桑坦德银行

有限公司的主要消费金融机构

，

桑坦德消费金融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汽车融资

（

新车和二手

车

），

个人贷款

、

信用卡业务

、

融资租赁

，

第三方购买方消费产品的融资服务

，

以及其他业务

。

二

、

合作内容

北银消费与桑坦德消费金融公司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

桑坦德消费金融公司拟通过入资

北银消费的形式进行战略合作

，

初步意向投资

3.06

亿元人民币

，

占出资后北银消费股权比

例的

20%

，

并通过深化业务合作

、

加强产品创新等措施

，

提高北银消费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力

，

为中国消费金融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

三

、

对本公司的影响

北银消费作为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试点

，

是北京银行实施综合化经营的重要平台

，

对北

京银行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

此次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

，

将对北银消费的股权结构和

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

同时也将对本公司未来的盈利结构与业务协同产生深远影响

。

四

、

风险提示

由于有关合作事宜尚需进一步磋商

，

尚未签署正式协议

，

因此不会对本公司及北银消费

的业绩产生实质性影响

，

故上述事宜尚存在不确定性

，

具体情况以未来签订的正式协议为

准

。

届时

，

本公司将及时披露进展情况

。

根据上市规则规定

，

公司股票将于本公告披露后自

3

月

7

日起复牌

。

特此公告

。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0088

证券简称：盐田港 公告编号：

2012-14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

，

为了维护投资者

利益

，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证券

（

盐田港

，

000088

）

已于

2012

年

1

月

4

日起开始停牌

。

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5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公开披露了

《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于

1

月

11

日

、

1

月

18

日

、

2

月

8

日

、

2

月

15

日

、

2

月

22

日在上述媒体公开披露了

《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

于

2

月

1

日

、

2

月

29

日在上述媒体公开披露了

《

深圳

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

截至

本公告发布之日

,

重组的相关方案尚在论证中

。

由于重组方案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为维护

投资者利益

,

经公司申请

,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

二

、

停牌期间安排

公司自停牌之日按照相关规定

，

积极开展了各项工作

，

正在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

议程序

，

并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

、

审计

、

评估

、

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工作

，

公司预计将

在停牌期满前五个交易日向交易所提交符合要求的披露文件

。

三

、

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尚存较大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

四

、

备查文件

（

一

）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

（

二

）

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三月七日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金鹰持久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之回报

A

份额募集提前结束的公告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

，

根据

《

金鹰持久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金鹰持

久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金鹰持久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份额发售公告

》

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

因金鹰持久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回

报

A

份额

（

简称回报

A

，

代码

162106

）

已满足相关基金法律文件规定募集规模要求

，

金鹰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决定提前结束回报

A

的募集

，

自

2012

年

3

月

7

日

（

含当日

）

起不再接受投资者

的认购申请

。

对于投资者

2012

年

3

月

6

日提交的回报

A

的有效认购申请将按照基金合同规

定进行比例确认

，

具体以本基金管理人公告为准

，

敬请投资者留意

。

特此公告

。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278

证券简称：神开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4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及下属全资子公司

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并取得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

漏承担连带责任。

近日

，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及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神开石油

设备有限公司

、

上海神开石油科技有限公司

、

上海神开石油仪器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全资子公司

"

）

顺

利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

并收到了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

上海市财政局

、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

上 海 市 地 方 税 务 局 联 合 颁 发 的

《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证 书

》 （

证 书 编 号 分 别 为

：

GF201131000605

、

GF201131000613

、

GF201131000790

、

GF201131001119

），

有效期三年

。

根据相关规定

，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自

2011

年起连续三年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

政策

，

以上优惠政策不影响公司此前发布的

《

2011

年度业绩快报

》

反映的主要财务数据

。

特此公告

。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3

月

7

日

证券代码：

600293

股票简称：三峡新材 编号：临

2012-002

号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解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3

月

6

日

，

本公司接最大单一股东当阳市国有资产管理局通知

：

该局将其质押给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当阳支行的本公司

2500

万无限售流通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7.26%

）

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

质押登记解除日期为

2012

年

3

月

5

日

。

特此公告

。

湖北三峡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6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９

证券简称：辽宁成大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５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发证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主要财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发

证券

”）

的第一大股东

，

本公司持有广发证券

６２５

，

０７７

，

０４４

股

，

占其总股本

２１．１２％

。

本公司采

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

根据

《

关于修改

＜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的决定

》（

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１０

］

２０

号

）

的要求

，

广发证券在向监管部门报送综合监管报表的同时

，

应当公开披露广发证券月度经营

情况主要财务信息以及广发证券认为应当披露的其他财务信息

。

按照上述规定要求

，

广发证券母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经营情况主要财务信息披露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元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７２３

，

９８２

，

８８５．３９ ８１２

，

８６２

，

２５９．８１

净利润

３１９

，

７３４

，

３４２．６０ ２２９

，

８２２

，

４２５．７４

期末净资产

３１

，

６５７

，

７２４

，

９５１．９０ －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

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

股票简称：武钢股份 股票代码：

600005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

《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

（

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

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72

亿元

，

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

元

，

采

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

发行工作已于

2012

年

3

月

6

日结束

。

具体情况如下

：

1

、

网上发行

本期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2.78%

，

即人民币

2

亿元

。

最终网上实际发行数量为

4,769.60

万元

，

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

0.66%

。

2

、

网下发行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97.22%

，

即人民币

70

亿

元

。

最终网下实际发行数量为

715,230.40

万元

，

占本期债券实际发行总量的

99.34%

。

特此公告

。

发行人：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7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９０１

证券简称：方正证券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６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财务数据简报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２０１０

年修

订

），

现披露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

１

、

披露范围

：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方正证券

”）

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瑞信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瑞信方正

”）；

２

、

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且为非合并数

，

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

３

、

相关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万元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方正证券

（

母公司

）

２３

，

５７１．２５ １２

，

０８８．４５ １

，

４３１

，

９１７．４８

瑞信方正

３９５．７９ －４８７．９５ ８４

，

８３６．９９

特此公告

。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

601377

证券简称：兴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2-006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财务数据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修改

<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的决定

》（

证监会公告

〔

2010

〕

20

号

）

和

《

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

（

2010

年修订

）》

的要求

，

现披露公司

2012

年

2

月主要财务数据

。

提请关注事项如下

：

1

、

披露范围

：

兴业证券母公司

；

2

、

相关数据未经审计

，

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

3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实现营业收入

199,966,384.12

元

，

实现净利润

68,

142,530.89

元

。

截至

2012

年

2

月

29

日

，

期末净资产

8,248,246,114.75

元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三月七日

股票简称：用友软件 股票代码：

600588

编号：临

2012-03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

，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

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

经公司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

本公司股票自

2012

年

3

月

7

日起停牌

。

待有关事项确定后

，

公司将

召开董事会审议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

最迟于

2012

年

3

月

12

日公告该事项并申请复

牌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二年三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2249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2012-009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1

年

3

月

5

日通过广东省科学技

术厅官方网站获悉其发布的

《

关于公布广东省

2011

年第二批通过复审高新技术企业名单的

通知

》

(

粤科高字

[2012]34

号文

)

，

公司通过了广东省

2011

年第二批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

目前

公司尚未收到正式

《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

拟颁发

《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

的证书编号为

：

GF201144000938

，

该高新技术企业发证日期为

2011

年

10

月

13

日

，

有效期三年

，

享受高新技

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期限为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根据科技部

、

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

《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

国科发火

[2008]172

号

）

和

《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

》（

国科发火

[2008]362

号

）

的相关规定

，

公

司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三年内

（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享受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

，

对公司未来业绩构成重要影响

，

公司将收到正

式

《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

后

，

尽快到主管税务机关落实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

由于公司在高新技

术企业复审期间延续享受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

，

故对

2011

年度业

绩不会构成影响

。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3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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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在

2008

年

12

月被认定为广东

省高新技术企业

，

有效期三年

。

依据

《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

》（

国科发火

【

2008

】

172

号

）

和

《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

》（

国科发火

【

2008

】

362

号

）

的有关规定

，

公

司于

2011

年

6

月提交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申请

。

根据广东省科学技术厅下发的

《

关于公布广东省

2011

年第一批通过复审高新技

术企业名单的通知

》（

粤科高字

【

2012

】

33

号

），

公司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

，

高新技

术企业发证日期是

2011

年

8

月

23

日

，

有效期三年

，

享受

15%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

优惠政策期限为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2011

年公司已按

25%

预缴企业所得税

。

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

惠政策

，

认定合格的高新技术企业在有效期内

，

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

因此

，

2011

年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将按

15%

汇算清缴

。

鉴于公司在发布

《

2011

年度业绩快报

》

之前已从国家科技部网站获悉公司通过高

新技术企业复审

，

因此

，

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24

日发布的

《

2011

年度业绩快报

》

的相关

会计数据已按

15%

的税率予以计算

。

特此公告

。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7

日


